
 

 

 

宁夏大学葡萄酒学院文件 
 

宁大葡院发〔2014〕52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关于奖励获得 2014 年度“综合素质优秀奖”等 

七项荣誉称号的学生团队和学生个人的决定 

 

各单位、各班级： 

为了落实学校关于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工程实施方案，促

进最优学风的形成，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葡萄与葡

萄酒行业精英人才，根据《宁夏大学学生手册》关于学生奖

励的基本精神和《葡萄酒学院学生奖励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的具体规定，杜健等 28 名同学分别获得“综合素质优秀奖”、

“专业素质优秀奖”、“创新素质优秀奖”、“最具领导力奖”和“文化

艺术体育之星”荣誉称号；学院合唱队等 5 个学生团队获得

“文化艺术体育之星”荣誉称号，本科生宿舍楼 406 等 3 个宿



2 
 

舍获得“优秀宿舍奖”荣誉称号，学院决定，对以上荣誉称号

获得者颁发荣誉证书并予以奖励。 

希望获得奖励的学生团队和学生个人，珍惜荣誉，再接

再厉，争取更加优异的成绩。 

 

附件：被授予荣誉称号和获得奖励的学生个人和学生团

队名单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夏大学葡萄酒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2 月 1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学校领导、学院董事会、相关职能部门、学院领导 

葡萄酒学院办公室   

  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2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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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葡萄酒学院 2014 年度“综合素质优秀奖”等
七项荣誉称号获得者名单 

 

一、综合素质优秀奖获得者：6人，每人奖励 3000元。 

杜  健、谢  芳、魏蒙妮、王洪睿、董  烁、谢晓云 

二、专业素质优秀奖获得者：2人，每人奖励 2000元。 

王  燕、董  烁 

三、创新素质优秀奖获得者：5人，每人奖励 1000元。 

杜  健、席晓敏、王明敏、齐旺生  朱健平 

其中席晓敏同学参加的“外研社杯”全国英语演讲大赛还获得了

宁夏回族自治区特等奖，再奖励 1000 元。 

四、最具领导力奖：2人，每人奖励 1000 元。 

王洪睿、齐旺生 

五、优秀宿舍奖获得者：3 个，每个宿舍奖励 500 元 

406 宿舍：张艳光、魏蒙妮、吴笑雨、任媛媛 

404 宿舍：谢  芳、王  静、王  婷、张艳艳 

209 宿舍：杜  健、郭琰杰、陈泽宇、裴洪凯 

六、文化艺术体育之星奖获得者：学生个人 13 人，每人奖励 500

元；团队 5个，每个团队奖励 1000 元。 

杜  健、谢  芳、吴彭聪、王明敏、李鑫果、谢晓云、戴湘月、

张春艳、杜超然、陈泽宇、廖潇、张琪、康乾川 

广播操比赛团队、男子篮球队、学院合唱队、《奇舞飞扬》舞蹈

团队、宁夏大学志愿者协会葡萄酒学院分会 

七、最优学风班集体奖：奖励 5000 元 

空缺 


